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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深圳市新生代产业工人“圆梦计划”

合作院校专项招生方案

（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）

一、院校概况

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于 2002 年 4 月，是经广东省人民

政府批准、教育部备案，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举办的公办全日制高等

院校。学校现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（简称“双

高计划”）第一轮建设单位（B 档），国家示范（骨干）高职院校、

国家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、教育部“中德职教汽车机电合作项

目”试点院校，现拥有 3 个国家级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（含

1 个备选项目）。

校园占地 92.5 万平方米（1389 亩），建筑面积 58.48 万平方

米。现有教职工 1577 人，其中专任教师 940 人；龙头企业兼职教

师数近 300 人。开设信息类为主的专业 49 个，全日制在校生超 1.5

万人。

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，代表深圳信息职业技术

学院管理和举办成人高等教育，依托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资源优

势和办学特色，积极整合校内外优质教育资源，面向社会开展成人

高等学历教育，在深圳市罗湖区、南山区、福田区、宝安区、龙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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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、龙华区、光明区等地设有 17 家校外教学点，累计为深圳培养

相关专业高技能人才逾万名，为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

献。

二、招生对象

（一）招生对象和报名条件

报名面向所有在深务工青年（包括外省籍），具体条件如下：

1.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

1.2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愿

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品德优良、遵纪守法、身体健康。

1.3 一般应为18周岁以上、35周岁以下（即1987年7月1日至

2004年7月1日期间出生）。

1.4 在各类企业生产一线从事体力或技术劳动，或在农林牧

渔等行业生产一线从事农业生产。

1.5 具有深圳市常住户口的居民，需有一年以上工厂或企业

的生产一线务工经历；非深圳市常住户口居民，需有一年以上同

一家工厂或企业的生产一线务工经历。

1.6 具有高中或同等学历教育程度。

1.7具备招考部门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。

（二）下列人员不得报考：

2.1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、中等学校在校生。

2.2最高学历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，不得报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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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在各级各类考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考试录用纪

律行为的人员。

2.4有法律规定不得考试录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。

2.5不符合招考部门规定报考条件的其他人员。

三、招生专业

专业类

型

学习

形式

专业层

次
专业名称 入学考试科目

学习

年限

需修

学分

技能型

专业

业余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语文、数学、英语 2.5 年 107

业余 高起专 智能控制技术 语文、数学、英语 2.5 年 107

业余 高起专 电子商务 语文、数学、英语 2.5 年 107

业余 高起专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语文、数学、英语 2.5 年 107

其他专

业
业余 高起专 建设工程管理 语文、数学、英语 2.5 年 107

四、报名时间

1、2022 年 7 月—8 月 31 日（以圆梦计划官网公布时间为准）；

2、成人高考报考时间：2022 年 9 月 1 日至 6 日（具体以广东

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时间为准）

五、报考流程

（一）网上注册报名

考生登陆圆梦计划官网www.yuanmengjihua.com注册与报名

（具体时间以官网公布时间为准）

（二）网上审核

http://www.yuanmengjihua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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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名成功两个工作日后，考生登陆报名网站查看学校的网络审

核意见，按要求准备相关资料进行现场确认。

（三）现场确认

按照审核意见的要求，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提交相

关资料。

（四）组织考试

统一组织考生参加 2022 年 10 月份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招生

考试（具体时间以省考试院公布为准）。

（五）审核公示

成人高考录取结束后（12 月中下旬），各院校在成人高考录

取考生中，根据各校“圆梦计划”招生名额及学员成绩排名确认拟

资助圆梦学员名单，通知拟资助圆梦学员提交报读“圆梦计划”所

需相关资料并进行审核。“圆梦计划”正式资助学员名单于 12 月

下旬在“圆梦计划”官方网站、当地团委网站及各院校网站进行公

示。

（六）正式录取

各院校在公示结束后给获得“圆梦计划”资助资格的学员寄

发《录取通知书》，考生在录取后必须按照学校的要求在规定时间

内缴纳学费，逾期不缴纳学费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。

凡持假证书或不符合条件的毕业证书及学历验证结果者、在入

学考试中弄虚作假或舞弊者，不论何时发现均取 消入学资格或学

籍，所交各项费用一律不予退还，一切后果自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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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学员注册

学校对新生入学资格及学费缴纳情况进行审查，审查合格的办

理入学手续，予以注册学籍。

六、现场确认需携带材料

1、报名登记表；

2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、正反面扫描件；

3、毕业证原件以复印件、扫描件；

4、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（加盖公章）材料，证明材

料需要写明单位名称、地址、办公电话。对于开具所在单位

同意报考证明确有困难的，可提供工作证、居住证、社保清

单（三选一）复印件 1 份。

七、学习费用及缴费说明

（一）学费

经省圆梦办与我校沟通，“圆梦计划”学费标准为 5000 元/

人。其中，省财政补助 2000 元/人，市财政和社会募集资金统筹解

决 2000 元/人，被录取学员需自缴 1000 元。

报考“圆梦计划”并被录取的学员在入学注册时需一次性缴纳

学费 1000 元。中途退学或无法毕业的，不予退还个人缴纳学费。

（二）考务费

根据当年成人高考政策标准执行。

（三）教材费

电子教材费（在线教学资源使用费），2.5 年共计 3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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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联系方式
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 2188 号。

联系电话：肖老师， 19129312098 ；

丁老师，0755-82518581 ，13530127897；

胡老师，0755-89226633。


